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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发〔2024〕45号 

 

 

关于印发《关于省教育厅和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
人文社科类项目学校拨付经费实施细则》的通知 

 

各学院、处（室、部、馆），各直附属单位： 

《关于省教育厅和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人文社科类项目学

校拨付经费实施细则》已经学校研究同意，现予印发，请遵照执

行。 

 

 

江西师范大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 5月 7日 

 

江 西 师 范 大 学 文 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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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省教育厅和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
人文社科类项目学校拨付经费实施细则 
 

为促进学校科研事业高质量发展，根据上级要求，并结合学

校工作实际，现对学校申报立项的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类科研项目

和省社科规划项目学校拨付经费的具体实施做如下规定： 

一、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

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各类研究项目，包括但不限于：规

划项目、青年项目和思政专项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

项目及其他各类委托项目学校不拨付研究经费，项目研究经费原

则上由项目负责人自筹或负责人所在单位创收经费中支出。 

二、江西省教育科学规划项目 

1.江西省教育科学规划项目年度项目学校按照立项经费的

100%拨付经费。 

2.江西省教育科学规划项目其他专项或委托项目学校不拨

付经费，项目研究经费原则上由项目负责人自筹或负责人所在单

位创收经费中支出。 

三、江西省社科规划项目 

1.江西省社科规划联合资助项目按照立项经费中的学校应

拨付经费的 100%拨付经费。 

2.江西省社科规划项目基地项目、委托项目和各类专项项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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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不拨付经费。项目研究经费原则上由项目负责人自筹或负责人

所在单位创收经费中支出。 

四、其他事宜 

1.经费的拨付流程。为保证项目的实施和顺利开展，督促负

责人高质量完成项目，提高项目的结题率，学校在项目立项后拨

付总经费 60%，待项目通过主管部门的审批结题后拨付剩余 40%

经费。如项目未通过结题或者因延期导致项目撤项或终止则剩余

经费不予拨付，已经拨付的经费剩余部分退回学校财务。项目研

究经费如由负责人所在单位创收经费中支出则可参照学校拨付经

费的流程执行。 

2.本实施细则从印发之日起实施，由社会科学处、财务处负

责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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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纪委，党群各部门。 

江西师范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 5月 7日印发 


